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　書函

 
地址：63201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
承辦人：林素碧
電話：05-6315277
傳真：05-6339241
電子信箱：a80009@nfu.edu.tw

 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虎科大主二字第11324000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一覽表修正對照表1130826.odt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部分經費項目支用標準及可

支應財源一覽表1130826.ods 

主旨：檢送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部分經費項目支用標準及可支應
財源一覽表」修正序號5、序號6及序號8項目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配合教育部113年8月22  日修正「教育部及所屬機  關
(構)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(習)會管理要點」，爰
修正本校部分經費項目支用標準及可支應財源一覽表序號
5、序號6及序號8項目之支用標準。 

 
正本：本校各一二級單位
副本：
抄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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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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